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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证券交易程序 

第 1 节 证券交易程序概述 

1.券交易程序的基本过程[掌握]: 

1．开户 

(1)开立证券账户。证券账户用来记载投资者所持有的证券种类、数量和相应的变动情况。 

(2)开立资金账户。用来记载和反映投资者买卖证券的货币收付和结存数额。 

2．委托 

投资者需要通过证券经纪商(证券经纪商职能一般由证券公司行使)的代理才能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证券。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向经纪商下达买进或卖出证券的指令，称为“委托”。委托指令有多种形式，可以按照

不同的依据来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3．成交 

4．结算 

 

第 2 节 证券账户和证券托管 

1.证券账户的含义及种类[掌握]: 

1．含义 

证券账户是指中国结算公司为申请人开出的记载其证券持有及变更的权利凭证。开立证券账户是投资者

进行证券交易的先决条件。 

根据《证券账户管理规则》的规定，中国结算公司对证券账户实施统一管理，投资者证券账户由中国结

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及中国结算公司委托的开户代理机构负责开立。其中，开户代理机构是指中

国结算公司委托代理证券账户开户业务的证券公司、商业银行及中国结算公司境外 B股结算会员。 

2．种类 

(1)按照交易场所划分。证券账户可以划分为上海证券账户和深圳证券账户，分别用于记载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证券以及中国结算公司认可的其他证券。 

(2)按照账户用途划分。 

 

2.开立证券账户的基本原则与流程和规定[掌握]: 

1．基本原则 

2．流程 

(1)开户代理机构受理投资者申请，申请材料审核合格后实时向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上

传开户申请。 

(2)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收到后进行审核，对于符合规定的申请予以配号，并实时将审

核结果返回各开户代理机构。 

(3)开户代理机构对已配号的申请，使用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统一制作的证券账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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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打印证券账户卡交申请人。 

3．规定 

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等特殊法人机构开立证券账户，由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和深圳分公司直接

受理。 

目前，上海证券账户当日开立，次一交易日生效。深圳证券账户当日开立，当日即可交易。 

 

3.证券托管和证券存管的概念[掌握]: 

1．证券托管 

一般指投资者将持有的证券委托给证券公司保管，并由后者代为处理有关证券权益事务的行为。 

2．证券存管 

一般指证券公司将投资者交给其保管的证券以及自身持有的证券统一交给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保管，并由

后者代为处理有关证券权益事务的行为。 

 

4.我国目前的证券托管制度[掌握]: 

1．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证券，其托管制度是和指定交易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指定交易制度于 1998

年 4月 1日起推行。 

所谓指定交易，是指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进行证券交易的投资者，必须事先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市

场某一交易参与人，作为其证券交易的唯一受托人，并由该交易参与人通过其特定的交易单元参与交易所市

场证券交易的制度。 

2．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证券的托管可以概括为：自动托管，随处通买，哪买哪卖，转托不限。深圳证券市

场的投资者持有的证券需在自己选定的证券营业部托管，由证券营业部管理名下明细证券资料。投资者也可

以将其托管证券从一家证券营业部转移到另一家证券营业部托管，称为“证券转托管”。转托管可以是一只证

券或多只证券，也可以是一只证券的部分或全部。 

 

第 3 节 委托买卖 

1.券的委托形式[掌握]: 

1．柜台委托 

其是指委托人亲自或由其代理人到证券营业部交易柜台，根据委托程序和必需的证件采用书面方式表达

委托意向，由本人填写委托单并签章的形式。 

2．非柜台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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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指令的基本要素[掌握]: 

1．证券账号 

客户在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时，必须填写在中国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的证券账户号码；

买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时，必须填写在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开设的证券账户号码。 

2．日期 

3．品种 

4．买卖方向 

6．价格 

7．时间 

8．有效期 

9．签名 

10．其他内容 

 

3.委托受理、委托执行与委托撤销[掌握]: 

1．委托受理 

证券经纪商在收到客户委托后，应对委托人身份、委托内容、委托卖出的实际证券数量及委托买入的实

际资金余额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后，才能接受委托。(1)验证与审单。验证主要是对客户委托时递交的

相关证件进行核实，审单主要是检查客户填写的委托单。 

(2)查验资金及证券。在不采用信用交易的情况下，投资者必须用自己账户上的资金买入证券，或者卖出

自己账户上实际存在的证券。因此，证券经纪商在受理客户委托买卖证券时，要查验证实客户的资金及证券。 

2．委托执行 

3．委托撤销 

 

第 4 节 竞价与成交 

1.竞价原则和竞价方式[掌握]: 

1．竞价原则 

(1)价格优先原则。较高价格买入申报优先于较低价格买入申报，较低价格卖出申报优先于较高价格卖出

申报。 

(2)时间优先原则。买卖方向、价格相同的，先申报者优先于后申报者。先后顺序按证券交易所交易主机

接受申报的时间确定。 

2．竞价方式 

(1)集合竞价。其是指对在规定的一段时间内接受的买卖申报一次性集中撮合的竞价方式。根据我国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集合竞价确定成交价的原则为： 

(2)连续竞价。其是指对买卖申报逐笔连续撮合的竞价方式。连续竞价阶段的特点是，每一笔买卖委托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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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交易自动撮合系统后，当即判断并进行不同的处理：能成交者予以成交；不能成交者等待机会成交；部分

成交者则让剩余部分继续等待。连续竞价时，成交价格的确定原则为： 

 

2.竞价申报时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掌握]: 

1．实行涨跌幅限制的证券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 

竞价申报时会涉及证券价格的有效申报范围。根据现行制度规定，无论买入或卖出，股票(含 A、B股)、

基金类证券在 1个交易日内的交易价格相对上一交易日收市价格的涨跌幅度不得超过 10%，其中 ST股票和*ST

股票价格涨跌幅度不得超过 5%。涨跌幅价格的计算公式为(计算结果四舍五入至价格最小变动单位)： 

涨跌幅价格=前收盘价×(1±涨跌幅比例) 

另外，如果涨跌幅限制价格与前收盘价之差的绝对值低于价格最小变动单位的，以前收盘价增减一个价

格最小变动单位为涨跌幅限制价格。 

买卖有价格涨跌幅限制的证券，在价格涨跌幅限制内的申报为有效申报，超过涨跌幅限制的申报为无效

申报。 

2．不实行涨跌幅限制的证券的有效申报价格范围 

 

3.交易费用[掌握]: 

1．佣金 

佣金是投资者在委托买卖证券成交后按成交金额一定比例支付的费用，是证券经纪商为客户提供证券代

理买卖服务收取的费用。此项费用由证券公司经纪佣金、证券交易所手续费及证券交易监督费等组成。 

2．过户费 

过户费是委托买卖的股票、基金成交后，买卖双方为变更证券登记所支付的费用。这笔收入属于中国结

算公司的收入，由证券经纪商在同投资者清算交收时代为扣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过户费

的收取上略有不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的过户费为成交面额的 1‰，起点为 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过

户费包含在交易经手费中，不向投资者单独收取。 

对于 B股，虽然没有过户费，但中国结算公司要收取结算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结算费是成交金额的

0．5‰；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称为“结算登记费”，是成交金额的 0．5‰，但最高不超过 500港元。 

基金交易目前不收过户费。 

3．印花税 

 

第 5 节 交易结算 

1.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证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掌握]: 

1．结算模式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采用的是法人结算模式。法人结算是指由证券公司以法人名义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开

立证券交收账户资金交收账户，其接受客户委托代理的证券交易的清算交收均通过此账户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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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与其客户之间的资金清算交收由证券公司自行负责完成。证券公司作为结算参与人与客户之间

的清算交收，是整个结算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 

2．证券公司与客户之间的证券清算交收 

3．证券公司和指定商业银行在资金清算交收中的职责 

4．资金存取及结算流程 

 

 

“参与证券从业考试的考生可按照复习计划有效进行，另外高顿网校官网考试辅导高清课程已经开通，

还可索取证券考试通关宝典，针对性地讲解、训练、答疑、模考，对学习过程进行全程跟踪、分析、指导，

可以帮助考生全面提升备考效果。更多详情可登录高顿网校官网进行咨询。” 

 

 

 

 

 

 

 

 

 

 

 

 

 

 

 

 


